
湘潭县2023年度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执行结果情况
为落实《湖南省财政厅“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和湘潭县人民政府的《湘潭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潭县政办发〔2014〕1号）相关要求，按照湘潭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湘潭县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潭财发﹝2023﹞10号），我们选择了部分涉及2022年度重大政策性和项目性资金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情况

依据《湘潭县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2023年度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的指导，县财政局全面部署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过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的严格审核，我们选定了6家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评价工作，并对25个专项资金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覆盖23个专项支出项目、1个部门整体支出和1个PPP项目。 

1.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工作进度日程安排表 
	序号
	工作内容
	责任主体
	时间

	1
	下发评价通知
	财政局绩效股
	9月26日前

	2
	提交评价方案初稿
	第三方评价机构
	11月5日前

	3
	完成评价方案初稿专家评审并出具正式评价工作方案
	第三方评价机构
	11月12日前

	4
	完成现场评价及情况认证并提交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第三方评价机构
	11月22日前

	5
	组织绩效评价报告专家评审
	第三方评价机构
	11月30日前

	6
	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第三方评价机构
	12月10日前

	7
	审核绩效评价正式报告
	财政局各业务股室
	12月15日前

	8
	出具正式绩效评价报告
	第三方评价机构
	12月20日前


2.综合评价结果

经过6个绩效评价工作组的认真评审，我们得出了25个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的得分情况。这些项目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优抚对象抚恤生活补助、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校舍维修资金等，总金额达119300.3万元。评价项目的得分情况如下：

湘潭县2023年度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单位
	金额（万元）
	档次

	1
	优抚对象抚恤生活补助
	退役军人事务局
	12632.99
	良

	2
	2022年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和防火林带建设规划编制
	林业局
	79.58
	优

	3
	校舍维修资金
	教育系统
	1844
	良

	4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486.9
	良

	5
	2020年高新企业和规模企业奖励资金
	科工局
	390
	中

	6
	2022年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发改局
	470
	良

	7
	2022年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捕杀经费
	农业局
	100
	中

	8
	统计抽样调查
	县国调队
	128
	中

	9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
	湘潭县卫生保健局
	6890.12
	良

	10
	县委办网络维护经费
	县委办
	146.45
	良

	11
	高能耗投入、设备运行及干线维护经费
	县融媒体中心
	120
	良

	12
	能源安全监管经费
	农业局
	30
	良

	13
	医疗救助
	湘潭县医疗保障局
	2628.69
	良

	14
	2022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交通局
	978
	中

	15
	湘潭县2022年度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湘潭县疾病控制中心
	70
	良

	16
	2022年商务流通引导专项
	商务局
	177
	良

	17
	残疾人康复
	湘潭县残联
	269.9
	中

	18
	“一村一辅警”运行经费
	公安局
	1939.5
	良

	19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经费
	整治办
	800
	良

	20
	2022自然资源专项工作
	自然资源局
	300
	良

	21
	农村小水源供水能力恢复
	水利局
	400
	良

	22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110.23
	良

	23
	2022年部门整体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9119.73
	良

	24
	行政审批系统运行维护经费
	县行政审批局
	156
	良

	25
	湘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县城管执法局
	74462.17
	良

	合计
	25个项目
	22个单位
	119300.3
	


二、2023年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根据《湘潭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湘潭县2023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潭财发〔2023〕10号）文件要求，2023年度全县开展了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此次评价涉及22个单位25个项目，评价结果由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度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潭县政办函〔2023〕3号）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按照《湘潭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潭县政办发〔2014〕1号）要求，建议对评价结果为“中”档次、项目进度缓慢、资金有结余的项目，在本年度或下年度预算安排时进行调整：

1. 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2020年高新企业和规模企业奖励专项：该项目被评为“中”档次，预算资金390万元，实际支出364万元，结余26万元。建议加强科技成果引入，深化政策联动，建立精准跟踪机制，缩短资金兑付时间，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收回结余资金。

2. 湘潭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兜底财政补贴项目：2023年预算资金31600万元，实际支出24622万元，结余697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采用以收定支模式，原预计收入54200万元，支出54000万元。由于《关于公务员基础绩效奖金纳入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实施，实际征缴收入增至29700万元，财政补贴降至22300万元，转移收入1900万元，动用年初结余1000余万元，合计收入54800万元。实际总支出约54800万元，征缴收入增加，财政补贴相应减少。该项目有效保障了退休人员的生活，为养老事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显著提升了退休人员的幸福感。鉴于每年调待增加导致的支出缺口，建议财政部门适当支持该项目的持续运行。

3. 伤残军人医疗保险项目：2023年预算资金1462万元，实际执行资金633万元。原由县医保局管理，2023年1月经县委常委审批，正式移交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纳入优抚对象医保项目。由于服务对象多为高龄人士，且每年死亡人数多于新增人数，导致预算与实际支出存在差异，财政在年终结转时收回结余资金500万元。鉴于项目移交时间较短，建议在2024年预算编制中适当调减该项目资金。

三、后续工作要求

我们将不断加强对评价结果的跟踪监督，确保整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我们将继续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